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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院的介入。许多国家的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各个主体能够

通过司法程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我国公司法对此

问题几乎没有涉足。我们需要完善公司治理的司法救济制度

。 关键词：公司治理 介入 司法救济 公司内部治理是公司制

的关键。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公司内部的制衡。然而，公司

法律关系的各主体在公司运行中的地位相差甚远，要实现制

衡必须有外力的介入。因此，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有法院介

入公司内部治理的相关规定。这样，公司中的弱势主体的权

益可得到司法救济，强势主体的行为受到强有力的监督，公

司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内部制衡。所以，法院在公司治理中的

作用十分重要。然我国《公司法》对此问题几乎没有规定。

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些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得共识，对我

国公司法律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公司治理需要法院的介入 

公司是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成立条件，按照法定的程序而设立

的企业法人。公司以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公司股东则

以其投入公司的财产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股东把自己的财

产投入公司以后，股东对这些财产便没有直接权利，公司因

而取得了独立的财产，对这些财产拥有法人财产所有权。公

司是法人组织，不可能自己行使权利，只有通过自己的机关

来行使。为了增加公司的效益，对外代表公司行使公司权利

的机关人员，不可能都是股东。这样就造成了投资人与公司

经营者的分离。公司股东的追求目标可能与公司的经营者不



一致，形成了一种很难解决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各

国公司法提出了许多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有一个共性，即借

鉴政治学中的“三权分立原则”，把公司的权利分为公司内

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且三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政治学中的三权分立学说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联在一起，

他主张，国家权力必须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且

三权应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学说的精髓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

，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

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

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

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 “大公司是不静止的政治制度的一

种别种”，[2] 就公司内部制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言，亦必

须遵循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得以科学地划分与制衡，协调不同主体的权益。 但是，公司

毕竟不同于国家，公司治理制度完全模仿国家制度是行不通

的，公司治理制度只能借鉴三权分立学说，而不能全盘吸收

。国家制度的三权分立学说中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

是公法上的权力，都具有国家强制力，三权之间可以相互制

衡。而公司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则都是私法上的权

力，本身并无强制力，三权之间并不平等。其中公司的董事

会是代表公司行使公司权利的执行机关，管理公司的主要事

务，拥有公司实际权力。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决策机关

，仅仅是在公司董事会召集和主持下，才对公司的法定事项

作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又是由董事会执行。同时，股东（大

）会为非常设机构，并不管理公司具体事务。股东也不一定

了解公司内部情况。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机构的中心



已由传统的股东转变为现代的董事会，因此，股东更是无法

通过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抗衡。鉴于这种情况，公司中常

设的监督机构（如监事会）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了。这些机

构的职责就是监督公司执行机构的行为。但是，如果监督机

构仅仅有实体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权利，缺乏司法上的支持

，监督机构的作用不可能发挥出来。另外，公司结构中还存

在其他需要司法救济的主体，如少数股东权需要依赖司法保

障。针对公司结构的实际情况，为使公司内部各主体之间相

互制衡，各国公司法都注重法院在公司结构中的作用，法院

成为公司内部制衡的关键。 二、国外法院在公司治理中的作

用 各国公司法都规定了公司治理结构，许多国家的公司法还

强调了法院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规定法院享有介入公司治

理的权力，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少数股东权

益的司法救济。公司法原理认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权利的

大小取决于其拥有公司股份的多少，股东（大）会所议事项

是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超过半数通过而决定。这

样，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大股东的不法侵害。少数

股东无法通过股东（大）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司法

授权少数股东通过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例如，美国

的《示范公司法修订本》§7.03规定“公司主要办事处（如在

州内没有主要办事处则为注册办事处）所在地的县城的某某

法院可以即速决定，命令召开会议。”“法院的命令是根据

任何一位股东的申请发出的。这个股东是有权参加股东年度

会议的，如果公司在其财政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或在上次

年度会议之后的十五个月以后，这两个时期中的较早的一个

时期内未有召开股东年度会议，该股东便可提出召开年度会



议的申请。”[3] 德国1993年7月22日修改的《公司法》第122

条规定，股东大会应“根据少数股东要求而召集”，“如果

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法院可以授权提出要求的股东召集

股东大会或公布议题。法院同时可以确定股东大会的主席。

在召集股东大会或公布议题时应说明授权一事。对于法院的

裁决允许提出即时抗告。”[4]另外，该法第132条规定，每一

个没有得到所要求答复的股东，以及，如果关于询问所涉及

的议题已经作出决议，每一个出席股东大会并在股东大会上

声明对记录有异议的股东都可以向公司所在地区的州法院申

请，法院再对董事会是否应对股东的询问给予答复。[5] 日本

现行的《商法典》第237条规定，少数股东可以以书面记载会

议目的事项及召集理由，提交于董事，请求召集股东全会。

若“股东全会的召集程序没有立即开始时，请求股东经法院

许可，可以自行召集。未发以请求日起6周内的某日为开会日

的全会召集通知，或未进行其公告时，亦同。”[6]同时该条

还规定，少数股东为调查全会召集程序及决议方法，可以请

求法院令全会先行选举检查人。法院根据检查人的调查报告

，认为必要时可以令董事召集股东全会。 第二，关于司法监

督的法律规定。一般来说，司法监督都是监督政府机关，并

不涉及公司内部，但是，在监督力量较弱的情况下，没有司

法机关的介入，公司内部的监督便缺少强有力的支持，监督

的力度不够，或者没有力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国家

的公司法规定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介入公司内部，给予公

司监督以司法支持。例如，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8.09

规定，公司主要办事处所在的某某县某某法院受理了公司股

东起诉后，“如果法院认为，（1）某董事具有欺诈或不诚实



行为 或者滥用权力或自由裁定权以及（2）免除该董事的职

务是公司的重大利益，则该法院可以免除该董事的职务。

”[7] 德国《公司法》第98条规定，公司所在地的州法院可以

对按照哪些法律规定组成监事会的争议作出裁定；[8]第103规

定，如果某监事“本人有重要原因，法院可以根据监事会的

申请罢免一名监事会成员。”[9]另外，该法第104条规定，“

如果监事会不拥有作出决议所必须的成员数，那么法院可以

根据监事会、一名监事会成员、或者一名股东的申请，为它

补足这一数目。”[10] 日本《商法典》第267条规定，“（一

）自6个月前起连续集有股份的股东，可以以书面请求公司提

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二）自有前款请求日起30天内，

公司不提起诉讼时，前款的股东可以为公司提起诉讼。⋯⋯

”[11]第275条规定，“因董事实施公司目的范围以外的行为

或者其他违反法令、章程的行为，使公司产生重大损害之虞

时，监察人可以请求董事停止其行为。”[12]当董事不执行

时，监察人可以代表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假处分

命令董事停止其行为，且无须命令提供担保。 第三，其他关

于法院介入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定。德国《公司法》第85条规

定，“如果缺少一名必要的董事会成员，在紧急情况下，法

院应根据一名股东的申请任命这一成员。对于法院的裁决允

许提出即时抗告。”[13]日本《商法典》第258条规定，当董

事人数不足法律或章程所定人数时，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

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选任临时执行董事职务的人，并在

本公司及分公司所在地进行登记。[14]另外，该法第260条规

定，股东或母公司的股东为行使其权利，于必要时，经法院

许可，可以请求阅览或誊写公司董事会的议事记录。公司的



债权人需要追究董事或监察人的责任时，亦可以享有此项权

利。[15] 尽管各国公司法关于法院介入公司治理的规定不尽

一致，但是法院在公司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我国

法院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我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

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别规

定了两种公司的组织机构，但是，关于人民法院介入公司治

理的规定只在《公司法》的第111条中有所体现，即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

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

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然而，其实际操作性并不强，

人民法院不能根据该法条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其原因有三

： 第一，股东不愿为此提起诉讼。因为股东的此项权利属共

益权，某股东为此提起诉讼，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和费用，胜

诉而获得的利益归许多或全体股东享有，因此该股东行使此

权利可能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这违背了股东投资于公司的基

本目标。 第二，该诉讼的被告不清。股东状告的对象是公司

，还是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者公司的董事会呢？从该法条表面

来看，诉讼的被告应该是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但股东

大会或董事会是公司的机关，其本身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

不能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从该法条实质来看，诉讼的被告应

该是公司，而公司的代表机关只是代表公司行使权利。这不

便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受理该诉讼的法院

管辖不明。该法条没有规定股东应向什么地域、什么级别的

法院提起诉讼，其他的法律法规对此也无规定，因此，在实

践中，可能会出现当事人无处诉讼的现象，这也不利于股东



行使该项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几乎没有

关于人民法院介入公司治理的规定，而这种现象的后果就是

公司组织不规范、股东和其他公司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

不能得到保护。我国《公司法》的第一条就规定，制定本法

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

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

会经济程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主体的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违背了《公司法》立法的宗旨，《

公司法》的作用也无法发挥出来。 另外，我国《公司法》

第214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不能利用职权收受贿

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董事、经理不得挪用

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违反

公司法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

务提供担保。如果这些人进行了以上违法行为，则都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公司法》几

乎没有关于人民法院介入公司治理的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对

此也无规定，直接导致《公司法》的这条规定在实践中的作

用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发挥作用。公司的股东、监事无法通

过司法程序阻止本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侵害公司、股东合

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公司董事等对公司拥有较大权力的人肆

无忌惮侵犯公司、股东的利益，同时这种行为较难被法律追

究。到最后，即使这些人被追究责任，其行为也已给公司和

股东造成巨大损失，公司已濒临破产，这时，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已无法挽回，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对公司和股东来说已没

有多大意义。 因此，在我国，要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

强法院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四、加强人民法



院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公司治理需要法院的介入，但我国的

法律法规对此几乎没有规定，法院也因此很少受理关于公司

治理方面的诉讼。这样，公司治理结构失去平衡，公司法律

关系的弱势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司法保护，相

反，公司法律关系的强势主体的侵权行为得不到制止，更得

不到制裁。这样，我国的公司不可能健康发展，也不能成为

真正的现代企业。因此，加强人民法院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

作用势在必行。 但是，如何加强人民法院在公司治理中的作

用呢？ 笔者认为，加强人民法院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在《公司法》中详细规定公司法

律关系各主体的诉权。我国《公司法》应借鉴外国公司法的

做法，除规定公司主体的实体权利（力）外，还详细地规定

公司主体诉权。如我国《公司法》第104条规定，当“持有公

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请求时”，公司“应当在2个月内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但当最后公司董事会没有按时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时，股东又应如何保护这一权利呢？《公司法》却对

此没有规定。由于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公司董事会完全可以

不理会10%以上股东的请求，股东的此项合法权利显得没有

意义。因此，《公司法》应当规定，当公司董事会不在规定

时间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时，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人民法院同意的情况

下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另外，《公司法》规定，监事会

为公司的专职监督机关，“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

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

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

，⋯⋯。但是，监事会应如何监督董事的行为，监事会应如



何纠正董事和经理的违法行为，《公司法》对此没有规定。

由于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监事会无法监督，其监督权无法发

挥作用，董事和经理的违法和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无法得到

遏制，公司监督名存实亡。因此，《公司法》应授权给监事

会诉讼权利，当监事会依法对董事和经理进行监督时，当董

事和经理拒绝监事会的建议，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时，监事

会可以依法代表公司对公司董事或经理提起诉讼，依靠司法

程序纠正董事、经理的违法行为，维护公司利益。这样，公

司的监督机制才真正发挥作用。 第二，人民法院应转变观念

。许多法院认为，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会的纠纷、公司董事、

经理违反公司章程，侵害公司利益，从而引起的纠纷等，应

属公司内部的纠纷，法院不应该介入，法院不应该受理这类

案件。他们认为，公司股东、董事、经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等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因此，这些主体不能为原告，也不能为被告。事实上，公司

法规定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独立的权利（力），这些权利需要

司法保护，这些权力的监督需要司法保障。当股东的权利受

到侵害时、当董事侵害公司利益时、当监事会须维护公司利

益时、法院都应该依法保护各主体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借鉴

国外法院的做法，承认公司的股东、董事、经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的诉讼主体地位。 第三，人民法院机构

应适当调整。我国法院一般都没有设立商事法庭，缺少专门

审理商事纠纷，特别是公司治理纠纷的法庭。为了加强对公

司治理纠纷审理，法院应借鉴国外的做法，专设商事法庭。

同时，由于法院很少审理公司治理纠纷案件，公司治理纠纷

案件又十分复杂，因此法院应提高法官素质，加强审理此类



案件力量，为公司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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